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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全市科协系统百名科技人物

精品宣传工程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协、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各基层科协、大学科协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党代会及中国科协、省科协“八大”会议精神，创建科协宣传品牌，提升科协影响力和凝聚力，进一步促进优秀科技人才成长，市科协决定在全市科协系统开展百名科技人物精品宣传工程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准备，积极配合，按照《保定市科协系统百名科技人物精品宣传工程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（见附件）要求，积极推荐优秀科技人物，做好相关材料组织、上报工作，努力营造优秀科技人物宣传氛围。

2、各单位须以新闻通讯稿的形式，提供科技人物的宣传材料。材料包括：①被推荐科技人物个人基本情况；②《方案》第四项“宣传内容”涉及的各个方面；③富有感召力，字数在2000字左右。并于3月20日前将材料加盖本单位公章后，连同电子稿一并报市科协宣传部，邮寄地址：保定市莲池北大街50号市委东院市科协宣传部，邮编：071000；电子邮箱：bdskxxcb@126.com。
联系人：王  芳  侯彩香

联系电话：5077562

附件:《保定市科协系统百名科技人物精品宣传工程实施方案》
保定市科学技术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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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科协系统百名科技人物
精品宣传工程实施方案
2012年1月30日

为充分发挥科协宣传工作职能，进一步树立科协社会形象，创建科协宣传品牌，提升科协影响力和凝聚力，更好地履行科协的责任和使命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、市党代会精神，按照“大科协、大宣传、大服务”的原则，“高起点、出精品、创特色”的要求，切实发挥好宣传作用，展示我市科技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和突出成绩，进一步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、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，促进科技人才成长提高，激励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为实施全市“十二五”规划、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。
二、宣传目标
计划在2012至2013年两年内，每年宣传50名优秀科技人物，两年共计宣传100名优秀科技人物。
三、宣传对象
（一）保定籍院士及在保工作院士；

（二）近5年来获得中国科协、省科协表彰奖励的科技人物代表；
（三）近5年来获得省部级科技奖项、本行业重要奖项奖励的优秀科技工作者（创新团队）代表；
（四）对我市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、学者，保定市级优秀科技工作者、青年科技奖奖项获得者代表；
（五）农村、企业等基层一线的优秀科技人员、中青年科技工作者、优秀学会会员。
四、宣传内容
（一）近年来优秀科技人物在科学技术研究（学术交流活动）中，为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做出的显著成绩；
（二）近年来优秀科技人物在科学技术开发与应用，科技咨询与服务，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中做出的优异成绩；
（三）近年来优秀科技人物在弘扬科学思想，普及科学知识，传播科学方法以及科技管理等工作中做出的突出成绩；
（四）近年来优秀科技人物在恪守科学道德和坚持良好学风，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的表率示范作用。
五、宣传方式
（一）重点在《保定日报》科教版《人物》专栏宣传优秀科技人物；
（二）利用保定科协内刊、保定科协网、保定科普影视网宣传优秀科技人物；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协、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各基层科协、大学科协可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，利用自办期刊、宣传栏、网络等相关平台宣传优秀科技人物。
六、工作机构
（一）设立保定市科协系统百名科技人物精品宣传工程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负责对科技人物宣传工作的领导监督。市科协党组书记、主席张怀明任组长。副主席孙贺军、刘春生、王坤燕、李国旗、魏建华、王金英任副组长。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宣传部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七、具体实施
全市科协系统要加强联系，通力协作，共同做好百名科技人物精品工程宣传工作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协、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各基层科协、大学科协作为推荐单位，分别负责本地区、本领域和本行业（产业）的科技人物的推荐。
（二）各推荐单位以新闻通讯稿的形式，提供科技人物的宣传材料。材料包括：①被推荐科技人物个人基本情况；②本方案第四项“宣传内容”涉及的各个方面；③富有感召力，字数在2000字左右。宣传材料（含电子版）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报市科协宣传部，由领导小组最终审议、筛选并确定宣传人选。
（三）市科协宣传部负责新闻媒体、《保定科协》内刊方面的宣传工作；科普影视中心负责保定科协网、保定科普影视网方面的宣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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